
雲林縣環保局辦理工廠登記及環保許可審查順序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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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人： 

雲林縣環境保護局(綜合計畫科)  

陳小姐 連絡電話:05-5526211 

  

雲林縣政府建設處(工商行政科)  

連絡電話:05-5522224 

取

得

工

廠

登

記 

一、 取得工廠登記前，如符合

空氣污染防制法、水污染

防治法、土壤及地下水污

染整治法及環評法，依各

法應提水措、土壤調查計

畫、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

證及環評相關資料之情

形，應先取得前述核准相

關資料。 

二、 申請工廠登記配合環保

法規審查時，如符合上述

情形，請檢附相關許可核

准文件及應檢附表格(於

本局全球資訊網/便民服

務/申辦服務/工廠設立

或變更登記必備文件下

載處)送本局審查。 

一、 取得工廠登記後，營運前，

如符合空氣污染防制法、水

污染防治法及廢棄物清理

法，應申請排放許可、貯留

許可、固定污染源操作許

可、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情

形，應於取得工廠登記後，

始得申請核發前述相關許

可。 

二、 申請工廠變更登記配合環保

法規審查時，如屬環保法令

規定應申請相關許可、許可

變更及異動等之情形，請檢

附相關許可核准文件及應檢

附表格(於本局全球資訊網/

便民服務/申辦服務/工廠設

立或變更登記必備文件下載

處) 送本局審查。 


